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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应急基础〔2022〕123号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强化责任落实

切实做好当前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市应急管理局：

今年以来，我省深化矿山安全生产大检查、强化重大安全

风险管控，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。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

比较突出的问题，安全事故仍有发生，如 8月 16日，浙江紫晶

矿业有限公司常山县新昌乡岩前萤石矿一溜矿井发生跑浆，导

致一名现场作业人员死亡。为贯彻落实 9月 2 日全国矿山安全

生产视频会议精神，进一步落实责任、强化措施，严防各类矿

山事故发生，现对有关情况进行通报，并提出以下要求。

一、发现的突出问题

（一）部分企业重生产、轻安全，安全管理不力、风险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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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失效。省厅连续两年对龙泉市氟矿有限责任公司、浙江大金

庄矿业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均发现矿山存在通风

系统不完善、部分采场风速不达标、采矿顺序与设计不符等问

题，经指出后仍然整改不力，同类问题反复出现，其深层次原

因是企业存在重采矿、轻掘进和重生产、轻安全的问题。浙江

紫晶矿业有限公司“8·16”跑浆事故初步调查表明，事前企业不仅

没有辨识出采场充填作业和溜井放矿作业存在的跑浆风险，也

没有制订针对性风险管控措施和应急预案；发现采场跑浆后，

既没有及时进行相关危害分析，也没有积极采取有效的处置措

施，以致于发生亡人事故；事发当班还存在负责带班下井的公

司领导没有实际下井的问题。事故反映出企业主体责任缺失，

管理制度形同虚设，问题严重、性质恶劣。

（二）部分技术服务机构不认真履职，未发挥应有的技术

支撑作用。2021年 10月 27日，诸暨立鑫建材有限公司万箩山

普通建筑石料矿发生一起最终边坡坍塌事故。事故调查表明，

主要原因是矿山边坡风险管控失效，但事故的发生与相关技术

服务单位工作水平不高、工作责任心不强息息相关。该矿山总

体按照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安

全设施设计》留设最终边坡，但依然发生体积约 45000m3、面

积约 5300m2、最大相对高差 76m的较大边坡坍塌；浙江地勘实

业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《诸暨市店口镇上畈村万箩山普通建筑

石料矿边坡稳定性评估报告》，评估结论与最终边坡实际情况不

一致，导致企业对边坡坍塌风险认识不足；浙江安环安全科技

有限公司编制《诸暨市店口镇上畈村万箩山普通建筑石料矿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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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现状评价报告》，存在编制人员不符合要求、报告不精准等问

题。2022年 5月 25日，我厅组织对龙港市大利建材有限公司安

全生产许可证现场复核，发现该矿山设计最终边坡高度达 235

米，且工程地质条件中等，但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

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安全设施设计》确定的最终边坡帮坡角为

48°、强风化层台阶边坡角为 45度，劣于多数同类型露天矿山

和省厅文件要求；审查时发现，该矿山在实际帮坡角 43度的情

况下，仍然有部分边坡发生失稳。

（三）部分地方存在安全监管和许可审查把关不严的问题。

2022年 6月 7日，有群众来访举报丽水市金达矿业有限公司缙

云县七里乡龙脚萤石矿存在无安全生产许可证非法采矿、开采

危害民宅安全等问题。经丽水市应急管理局核查，该矿山于 2016

年 6月安全设施设计调整后进行建设，后经 3 次建设期延期，

时间跨度达 5年，超出了合理的建设需要；矿山现场还存在未

按照设计要求建立机械通风、井下作业人员未携带自救器、掘

进作业班组未携带便携式多用气体检测仪、提升系统未定期检

测检验等多项重大事故隐患。2022年 7月 11日，有群众来信举

报浙江比泽尔制冷机电有限公司新昌县羽林街道孟家塘村岩下

山建筑石料用玄武岩矿与周边民房安全距离不足、矿山开采对

周边居民造成危害。经绍兴市应急管理局核查，该矿山生产规

模 45万吨/年，属小型露天采石场，矿区西侧 300米范围内存在

自然村，涉及 10户民房，最近处房屋距离矿界约为 150米，不

符合《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》要求。

二、强化各方责任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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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。要督促企业

建立健全并有效运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，全面强化风险识

别，不漏一个风险点，不缺一项风险因素；落细落实各项风险

分级管控措施，完善事故应急预案，确保各类事故和异常事件

处置及时有效。矿山企业的上级公司要合理优化对矿山企业主

要负责人的经济和安全考核，科学设置考核指标，将安全技术

措施、采掘接替、“三量”平衡、工程质量等安全生产关键指标

列入考核内容；产量考核指标要在采矿许可规模内依据矿山实

际情况科学确定，不得对超产部分进行超额奖励或者变相激励。

要督促企业加强矿山安全技术工作，按照规定配备矿山工程技

术人员和注册安全工程师。严格落实地下矿山领导带班下井制

度，没有领导带班下井的班次不得进行生产作业。

（二）落实矿山设计、安全评价等技术服务机构的安全责

任。设计单位必须依据国家矿山安全法律法规、规章标准、政

策要求和相关设计手册开展安全设施设计，设计确定的安全设

施建设要求劣于同类矿山或相关指导意见，必须说明理由，并

采取其它补充安全对策措施，经专家论证可行后方可予以通过；

对于违反国家安全生产强制性规定或者不能保障安全生产的设

计、编制人员专业构成不符合要求的设计或者人员挂名、资质

挂靠的设计，一律不得予以通过审查。对开拓系统、采矿方法、

采矿顺序与设计不符的矿山，提升系统、通风系统、排水系统、

安全避险系统与设计不符或者地表陷落带存在民房等重要设

施、采掘严重失调没有正常生产系统的地下矿山，与周边民房

及重要安全设施安全距离不符合要求的露天矿山，安全评价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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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一律不得出具评价结论为合格的报告。地下矿山通风系统监

测检验应该在正常生产状态下进行，不得为满足监测结果采取

临时干预措施；正常生产状态下井下所有场所均应满足通风要

求，才可以出具结论为合格的通风系统监测检验报告。凡违反

上述规定的，一律按照出具虚假或者重大疏漏的安全评价、检

测检验报告，依法予以查处。边坡稳定性评估、安全技术服务

应依据相关指导意见开展工作，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有效

的专业技术支撑。前述技术服务机构存在的相关问题，请各市

予以查处，查处情况及时报省厅。

（三）落实安全监管责任，严格依法依规履行监管职责。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按照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落

细落实矿山安全监管工作责任，明确矿山相关许可审查审批、

安全执法检查的程序和要求，建立考核问责工作机制。要严格

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审批，矿山建设期应科学合理，因客观原因

无法按期完成建设需要延长建设期的，必须对矿山是否按照设

计建设和建设期间是否存在无证采矿行为进行核查，由监管人

员在核查报告上签字背书。对于建设期间企业存在安全生产违

法违规行为的，应先处罚后延期；经一次延期仍然没有完成建

设的矿山，再次申请延期的，应按照重大事项经审批机关局长

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。要规范非煤矿山安全许可证审查，强

化日常安全监管，省厅将对许可审批和日常监管不严的行为，

加大抽查、考核力度，直至取消委托审查。

三、强化重点时段和重大风险管控

（一）加强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后的安全监管。在前期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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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，从 9月中旬到 10月下旬，应急管理部门和矿山企业

要按照浙应急基础〔2022〕59号文件要求，开展大检查工作“回

头看”，确保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清零，重大风险全部有效管控。

市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对重点地区、重点矿山实行派驻检查，

对安全风险较大、管控措施不力的矿山落实停产整改措施。

（二）强化露天矿山边坡坍塌风险管控。按照浙应急基础

〔2022〕24号文件要求，全面完成边坡稳定性专业分析评估、

较大风险边坡安全“专家会诊”和二级以上边坡位移在线监测系

统建设等三项重点工作，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边坡安全风险日常

研判和定期研判，强化边坡工程措施，有效管控边坡坍塌风险。

（三）强化地下矿山重大风险管控。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

察局矿安〔2022〕119 号文件和浙应急基础〔2022〕59 号文件

明确的《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重点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检查

表》等要求，严密管控顶板、火灾、中毒窒息、透水等重大安

全风险。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

2022年 9月 5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
省自然资源厅，各县(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，金石资源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。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2年 9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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